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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字化驱动与民族地区农业供应链发展

李　严　宋文正

摘要：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农情下，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民族地区小农户众多且相对分散、封闭，尽管传统农业供应链金融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农业经营户融资约束问题，但农村金融供需失衡依然严重。数字技术与农业供应链金融的融合能

够有效突破时空约束和信息阻隔，畅通农业供应链，将数字信用转化为商业信用，进而提高融资可获得性。

以农业数字供应链金融运行及作用机制为基础，发现民族地区农业供应链金融实现数字化发展存在的现实困

境，并据此探寻适于民族地区复制的供销合作社主导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驱动的发展模式，充分借助和整合

优势资源，可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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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供应链金融数字化的内涵与机制

农业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创新融资模式，对于推动金融服务“三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近年来“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出 a，数字金融与农业领域的融合发展将逐步加深，而农业供

应链毫无疑问是最佳的路径和载体。

（一）农业供应链金融数字化的基本内涵

农业供应链金融是供应链金融服务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对传统农村金融的突破与创新，它基于

农业供应链上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主体间流动 b，为链条上相对弱势的中小农户和新型农业主

体提供金融服务。然而，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间关系的本质在于信任关系的建立 c，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

得中小企业在核心企业不确权的情况下难以通过交易信用解决资金问题 d，金融机构也难以评估企业资产

的真实性 e，实际运行效果因此大打折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兴起，农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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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模式再次发生数字化迭代升级。数字技术能够支撑供应链金融各参与主体间的协调与信息传递，对传

统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的获客、风控、定价、成本等方面进一步优化。a由于数字信贷的审批依据不再是

传统的信用评价标准，而是贷款申请人各类支付、消费和交易行为的数据转化，对于缺乏信用历史记录的

长尾农户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数字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被认为对于拓展农村金融供给具有变革

性影响。b

（二）农业供应链金融数字化的作用机制

数字农业供应链金融与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相契合，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需求。c一是通过标准

化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发展将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管理、服务等各项

活动的标准化特征构建，进一步有利于产品更广泛、更便捷的交易，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优化和实现农

业现代化提供必要保障。二是联结各方参与主体，促进农业产业链建链强链。通过将农业互联网平台、

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以及农业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不同参与主体更好地整合到产业链上，并通过大数

据和云计算技术，精准掌控产业链运行等各环节，形成农业产业链建链强链的基础。d三是突破抵押约束，

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数字技术在农业供应链中的应用，能够更有效地覆盖供应链上下游末端的小农户，

帮助金融机构获取更为真实的信息披露 e，打破农村地区长尾农户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的困境。进一步地，

数字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发展将能够通过利用区块链创建投资代币、发行资产支持类债券等形式进一

步丰富农业企业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支撑。

二、民族地区农业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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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科版）》2019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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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10(4).

f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加快广西供应链金融发展若干措施》。

g　参见《青海省“十四五”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方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贵

州省“十四五”金融改革发展规划》《云南省“十四五”金融服务业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做好新疆供应链金融及

金融支持“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

h　宁夏回族自治区仅披露银川市数据。

i　参见国务院《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 ，2022 年 11 月 7 日发布。

近年来，各民族省区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2021 年民族八省区数字经济规模增速平均水平达

到 19.07%，普遍实现较快增长。农村金融基础设

施及相关政策保障正在不断完善。内蒙古、广西

分别针对区内农业支柱产业提出了发展供应链金

融的具体目标 f，其他省区也相继出台一系列支持

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政策方案 g，各地在农业领域均

已开展了一定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实践，农业供应

链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效果逐渐显现。贵州省、云

南省已经布局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转型
图 1    2021 年民族八省区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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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1 年民族八省区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 h

升级以期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农业现代化的效率。但是，目前民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依然较为薄弱，

2021 年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均低于全国 39.8% 的平均水平（见图 1）i，农业供应链发展水平相较



120

于东部地区而言较为滞后，发展情况低于预期，在基础设施建设、覆盖范围、参与主体、风险防范等方

面均表现出一系列问题。

（一）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农业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需要交通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共同支持。

a　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暂无淘宝村，未参与排名。

b　李孟真：《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供应链金融模式创新与发展研究》，《农业经济》2022 年第 8 期。

c　数据统计截至 2022 年 8 月。

首先，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与否决定着物流网

络体系能否支撑农村电商的发展需求。然而，民

族地区特殊的区位特征使得公路、铁路未能延伸

至一些偏远的乡镇地区，导致青海、西藏、内蒙

古等地出现不包邮或者不配送的情况。运输网络

和运输技术的落后使得当地的鲜活特色农产品缺

乏有效的物流支持，农村电商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2022 年，中国淘宝村数量已经达到 7780 个，但其

中位于民族八省区的淘宝村仅有 40 个（见表 1），

表 1　民族各省区淘宝村数量 a

省份
2022 年
数量

全国
排名

2021 年
数量

全国
排名

广西 22 17 17 17
云南 9 21 8 21
贵州 5 22 4 22
新疆 3 25 3 25
宁夏 1 28 1 27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 2021、2022 年淘宝村

研究成果整理，参见 http://www.aliresearch.com/cn/index。

充分说明了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乡村发展融合度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其次，民族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对发展水平落后。尽管中国近几年县域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

有所提高，但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工信部统计，截至 2022 年 8 月末，中国 5G 基站已覆盖全部

地级市城区、超过 98% 的县城城区和 80% 的乡镇镇区。民族地区中，除贵州、广西、云南外，其他省区

覆盖率仍然较低，特别是农村地区覆盖率普遍偏低（见表 2）。此外，农业产业数字化发展所需要的物联

网、农机智能装备、大数据中心、农产品终端服务平台和农村大数据资源体系建设也都距离实际应用存

在较大差距 b。

表 2　民族八省区 5G 基站建设情况 c

省份 5G 基站数（万个） 全国排名 覆盖进程

贵州 6.8 12 实现各市（州）城区、县城以上核心商圈、3A 级以
上景区、部分农村热点区域的重点覆盖

广西 5.6 17 实现 111 个县级行政区主城区连续覆盖，1279 个乡
镇镇区全覆盖

云南 5.5 18 实现州府主城区、县城核心区域、4A 级以上景区连
续覆盖，乡镇核心区、重点行政村的连片覆盖

新疆 3 24 实现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 90.53% 的乡镇镇
区全覆盖

内蒙古 2 27 实现 12 个盟市城区及 103 个旗县、526 个乡镇及重
点场景的有效覆盖

宁夏 0.9 29 实现市、县、乡三级城区 5G 网络全覆盖以及重点
农村区域 5G 信号有效覆盖

青海 0.84 30 乡镇 5G 网络全覆盖，交通枢纽、重点高校、医院、
商务楼宇等重点场景连续覆盖

西藏 0.67 31 实现全区七市（地）、74 个县区主城区、125 个乡
镇政府所在地覆盖

资料来源：根据新媒体号“5G 产业圈”公开数据《31 省 5G 基站建设数排行》整理，参见 https://mp.weixin.qq.com/s/
jTWpVnJgVtGjNAK5RD4tRQ。

最后，民族地区金融基础设施依然落后。能够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网点及设备多集中于县

城或是人口比较集中的乡镇，在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区，由于农户家庭距离城镇较远，金融资源难以覆盖，

进一步阻碍了农业数字金融服务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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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服务供给数量不足

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供给主体包括各类金融服务机构、核心农业企业、第三方金融科技公司等等，

具体到民族地区，供应链金融服务机构数量总体偏少。数字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下，能够提供供应链金

融服务的机构包括三类，一是具有头部电商背景的金融科技公司，如蚂蚁金服、京东科技、苏宁金融等

等。以蚂蚁金服为例，其“普惠金融 + 智慧县域”项目近年来陆续在内蒙古、广西等民族省区的旗县落

地，但总体来看，符合相关背景的金融科技电商企业数量较为稀少，在民族地区的业务推广进展缓慢；

二是农业龙头企业自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如新希望集团设立供应链金融子公司，提供供应链管理及

供应链金融服务，但根据对各民族省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梳理，农业领域自建平台的企业

数量较少；三是传统金融机构建立供应链金融平台或电商平台为农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但由于平台搭

建门槛较高，目前能够提供数字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且下沉深度不够，

难以覆盖民族地区更为广泛的中小农户。a

（三）核心企业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当前的数字供应链金融模式中，核心企业的深度参与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核心企业由于身处供

应链之中，具有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绝对优势，但也面临诸多困境。一是部分核心企业管理者对供应链

金融的认知度较低，认为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特别是数字供应链金

融业务需要对企业原有的信息化系统进行改造，同时还要承担授信主体的责任约束，对于自身在供应链金

融业务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数据安全等存在较强顾虑；二是民族地区农业领域核心企业信息化建

设程度低，核心业务系统不完善，无法提供有效的数据沉淀，数据储备量不足，无法实现历史数据评估。

此外，部分企业核心业务较为分散，与上下游企业的关系比较松散 b，信息化系统无法进行有效集成，数

据采集难度大，导致供应链金融业务难以具体开展。三是部分在供应链中较为强势的核心企业为了短期利

益就会采取各种方法让供应商接纳对核心企业更加有利的贸易条件。特别是在有垄断特征的农产品供应链

中，供应链金融对农户增收及获得社会化服务的效果明显减弱。c一些核心企业会强迫供应商采取延长账

期的贸易结算条件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导致供应链中的中小微农业企业和小农户的利益受损。 

（四）小农户嵌入程度受限

表 3　新型农业主体发展情况区域对比 d

维度 主要内容 东部 中部 西部

总体情况

500 强数量 191 172 137
示范社数量 53 70 19

社均资产总额（万元） 2272.3 1873.5 1699.5

服务能力
服务农户数 256 335 273

电子商务销售额（万元） 254.3 431.4 269.2

利益联结
农资优惠幅度 % 20 10.1 14.9

成员账户年均收入（万元） 5.6 3.8 3.8
补贴情况 社均财政补贴（万元） 37.8 33.7 51.4

资料来源：高杨等：《2021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农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17 日。

小农户是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体，数字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参与者均能够受益，

但当前民族地区能够针对小农户发放贷款的平台十分有限，相较于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

a　汪雯羽、孙同全：《互联网农业价值链金融模式分析——以蚂蚁金服、京东金融和农金圈为例》，《农村金融研究》

2019 年第 7 期。

b　赵晓飞、鲁楠、李明：《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云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

c　董翀、钟真、孔祥智：《买方垄断市场下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生鲜乳市场为例》,《中国市场》

2015 年第 5 期。

d　参见农民日报《2021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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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户而言，小农户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难以嵌入到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当中。新型农业生产主体

是联结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载体，但民族地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依然

不完善。根据《2021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的相关统计（表 3），尽管对于民族地区较

为集中的西部地区合作社的财政补贴力度远高于全国水平，但在农民合作社数量、服务能力和效率等方

面仍然较为落后。与此同时，对于小农户自身而言，由于其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于金融知识掌握十

分有限，对于数字金融的服务理念及供应链金融运作方式更难以在短时间内接受，主动寻求嵌入的通道

不畅，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推广难度，数字化金融排斥严重。利益联结机制的缺乏导致

信用传递受阻，难以帮助小农户实现增信，小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无法通过农业供应链金融得到满足。

（五）农业供应链金融覆盖范围受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制约

根据中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现状，农业供应链金融发展较好的地区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业组织化

程度普遍较高。农业产业化反映了农业产业的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其发展水平决定了

农业价值链条上的内外部分工、参与主体数量等情况，进而决定了价值链的效率及稳定性。当前，民族地

区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普遍不高 a，主要表现在：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农业发展的能力有限，技术水平落后，

相关农产品在全国市场份额和知名度低；二是民族地区多数农产品产业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生产

方式较为传统，缺乏农业技术推广及规范的资源共享平台，总体生产效率较低，影响了农业产业化规模；

三是农户组织化程度低，专业合作组织合作程度低，缺少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运输销售的组织协调。这些

问题直接导致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内外部及价值链各个环节协调度较低，并进一步导致了农业供应链金融

业务在绝大多数民族省区实际落地困难，在民族地区的嵌入程度低，数字农业供应链金融发展缺乏基础。 

三、民族地区农业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建议

《数字农业发展规划 2019—2025 年》中明确提出要“深度开发和利用农业生产、市场交易、农业投

入品等数据资源，推广基于大数据的授信、保险和供应链金融等业务模式”。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深刻

改变着民族地区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为民族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弯道超车的良

好契机 b，需要政府、农企、金融机构、第三方平台等供应链上各方主体协同发力，共同构建农业供应链

金融数字化生态体系。

（一）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当前民族各省区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全覆盖网络已基本形成，但农业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对于

农村传统基础设施、产业信息化基础设施、金融数字化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1. 完善传统基建，为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奠定基础

推动基础设施现代化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对照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的目标要求，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整合资金、政策、资源等要素，依托当地资源禀赋，科学策划基础设

施项目并加强跟踪调度，逐步彻底解决民族偏远地区在供水、供电、供气、通信设施、道路交通与物流

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依然存在的“缺位”问题。另一方面，对照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以农

业平台、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切入点，加强对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统筹管理，加快推进农业产业集

聚融合发展，对主导产业示范基地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标准化提升改造建设项目给予适当奖补，推动形

成产业布局合理、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基础设施体系。

2. 加大产业信息化建设，对接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需求

充分挖掘电商平台在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主动寻求与京东、拼多多、腾讯等布局智

慧农业的电商平台合作，借力平台网络资源优势建设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农牧产品物流服务体系，在扩

a 杨玉文、孙嘉泽、张云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及相关产业的影响研究》，《民

族研究》2022 年第 3 期。

b　郑世林、毛海军：《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2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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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族地区农牧产品销路的同时形成数据积累；另一方面，通过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吸引第三方平台企

业的资金与技术，推动优质平台企业与更多农户农企建立联系，引入诸如民农云仓、京东科技等大数据

技术企业参与田间地头的数字化改造，通过搭建农产品流通大平台、“智慧农业平台”“互联网农场”

等方式助力农业逐步实现“研、产、供、销”全链路数字化，在农业种养方面引进智能技术，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种养情况进行监测、指导和数据收集，推动农牧产品生产和养殖标准化、规模化、

产业化，为金融机构信贷风控提供可靠依据 a，有效帮助解决金融机构养殖、种植贷放贷安全问题。

3. 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金融创新发展根基

充分利用数字化普惠金融发展契机，完善民族地区与农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

方面，通过市场化机制整合落后民族地区的金融资源，通过打造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并存的金融服

务体系，明确界定民族地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避免商业银行以牺牲民族地区服务市场为代

价实施战略转型；另一方面，重点解决边远乡镇金融服务确实存在的问题，建立相应的奖励补贴、税费

减免等特殊支持政策，探索“花钱买服务”的扶持途径，鼓励金融服务机构在边远民族地区扎根，提高

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获得性，为普惠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保障。

（二）优化金融服务供给

金融产品是供应链金融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面向农业企

业和村镇地区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满足供应链末端小微农户、农企的融资需求。

1. 丰富商业银行农业供应链金融产品体系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以当地特色农业和优势农产品的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中心，对其上下游中小企业、

农户或消费者利益进行捆绑，通过科学合理设计涉农对私及对公信贷产品，结合农业价值链走向以及供应

链中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的融资需求，以“核心企业 + 上下游企业 + 农户 + 政府 + 银行 + 保险 + 科技”

为基本框架，研发设计农资公司 + 农户、收储加工公司 + 农户、公司 + 合作社 + 家庭农场 / 种养大户、核

心企业 + 中小供应商等风险可控的产品模式，满足供应链各环节融资需求，推进农业供应链整体协调运转。

2. 强化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平台支持

由政府牵头，鼓励商业银行、平台型供应链金融企业、第三方科技服务商等相关主体积极参与构建

地区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平台，围绕各民族省区自身主导产业打造特色供应链融资模式。各金融机构应聚

焦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上的企业融资需求，将农业供应链的经营场景信息传递给第三方科技企业；农业

相关主管部门应及时梳理供应链产业链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清单，建立供

应链企业“白名单”制度；政府各部门间应打通数据壁垒，以信用信息共享与大数据开发应用为基础，

利用平台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充分挖掘链上企业信用信息价值，在金融机构与农企之间

架起一座“信息金桥”，确保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的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

（三）强化体系建设

数字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的前提在于具有畅通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以及生产、贸易、支付等各

环节积累的数据。因此，构建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中小农户深度融入的供应链体系至关重要。

1. 引导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发挥主体作用

政府应该大力推动民族地区农业龙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与基础数据库建设，对于本地龙头企业

和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精准种植和养殖、智能化农业装备应用、提升企业信息化水平予以资金、政策和技

术方面的支持。龙头企业作为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应加强与金融机构、供应商、销售商、第三方担保

机构等的长期稳定合作，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链上企业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同时，

以龙头企业为切入点建设智慧农业数据库，推进农牧产品全产业链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推动更多数字

技术深度融合到乡村产业中，指导农业精准生产、精准营销。

a　宋华：《数字平台赋能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研究》，《金融会计》202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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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借助供销社平台将小农户引入大市场

各民族省区应充分利用供销社系统整合生产、供销、信用的天然优势，从省级供销社层面加强与省内

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合作，牵头探索具有供销特色的产业电商路径，充分发挥省内各市供销社“市—区县—

乡镇—村”四级网点体系优势，与各基层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建立大宗农产品和订单农业长

期合作关系，实现农产品上行业务和工业品下行业务双向流通，助推市供销社建立覆盖城乡、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的现代流通网络体系。加强利益联结机制建设，持续完善平台生态服务支撑能力，一方面向合作伙

伴开放基础技术和数据能力，另一方面为供应链上的涉农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提供长期免费

服务，依托平台交易数据不断丰富农村信用评价体系数据维度，积极推进信用评价体系建设试点工作，选

取具备条件的区县启动试点工作，并联合金融机构推出定制化惠农供应链金融产品，逐步解决平台小微农

企用户在融资过程中的痛点，让农户不用担心资金和技术短缺问题，提供小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以订单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订单农业近年来多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是畅通农业供应链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民族地区可结合

本地实际采取诸如“大型农企 + 基地 + 合作社 + 家庭农场 + 农户”的订单式农业发展模式。通过规模化、

集约化方式推动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从以产定销到以销定产的转变，加

强和稳固农业供应链各方主体利益联结，逐步形成从研发生产到消费体验的全产业链体系，实现一二三产

业的充分融合，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订单农业发展的推广与监管。各地政府可

在对本地现有订单农业模式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示范基地建设，对基地经营模式、利益联结、

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评价和经验推广，推动更多农业相关主体参与联合体构建。同时，为保障订单能够顺

利履约，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健全订单履约监督机制。例如，订单农业合同必须在平台备案，并由供销

社聘请专业法律顾问进行审核，并将失信行为纳入信用体系管理，作为金融机构风险评估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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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sic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of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in China”, promoting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key to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aliz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re are many small 
peasant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hich are relatively decentralized and closed. Although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finance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for agricultural operators 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finance still faces a serious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finance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break through space-time constraints and information 
barriers, unblock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but also transform digital credit into commercial credit, thereby 
improving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ng. Based on the operation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supply chain financ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realizing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fi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ere found, and based on this, the development mode led by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or driven by a third-party Internet platform suitable for repli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as 
explored, so as to fully utilize and integrate superior resources to achieve a leap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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